听证通知书
巴宜自然资（听）字〔2026〕1号
林芝市裕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巴宜区自然资源局拟对林芝市裕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在八一镇冬如村修建钢瓶检测站及附属设施的行为一案作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及听证告知书》（编号：CFGZ2025—002）有异议，提出了听证书面申请。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及有关规定，并应当事人的听证书面申请，本机关决定就林芝市裕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在八一镇冬如村修建钢瓶检测站及附属设施的行政处罚举行听证会。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听证事由
[bookmark: _GoBack]林芝市裕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在八一镇冬如村非法占用土地修建房屋的行为，拟对林芝市裕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进行听证。
二、听证日期、时间、地点
日期：2026年3月5日（星期四）
时间：上午10点钟
地点：巴宜区自然资源局一楼会议室
三、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的姓名
听证员兼主持人：成 帅 荣  
听    证    员：斯郎达吉  
        侯 海 涛  
次仁斯塔 
斯朗旺秋  
记    录    员：扎西多杰   
四、申请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当事人认为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的，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当事人申请回避的，应及时向我局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
（二）就听证事项进行陈述、申辩和举证。
（三）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四）遵守听证纪律，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中途退场。
（五）听证会结束后，听证参加人员核对笔录并签字。
五、注意事项
（一）如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听证，代理人应当提交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核对原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核对原件）、工作证、委托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参加听证，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二）你若因特殊原因需申请延期举行听证的，应当在听证举行前向本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由本机关决定是否延期。
（三）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又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参加听证的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机关将终止听证。
六、本听证通知书同时在巴宜区人民政府网站同步公布。
七、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林芝市巴宜区尼池路6号（林芝市巴宜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益西桑布
联系电话：0894-5831339



            　      林芝市巴宜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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